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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遮放户勒采石场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公示稿）

芒市遮放户勒采石场（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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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的由来

芒市遮放户勒采石场成立于 2012年 6月 29日，注册地位于云南省德宏州芒

市遮放镇户勒帕罕山，芒市遮放户勒采石场于 2016年首次依法取得芒市遮放户

勒采石场采矿许可证，2020年办理了采矿证延续及变更手续，现有采矿许可证

号：C5331032008127130010727，采矿权人：芒市遮放户勒采石场（普通合伙），

矿区面积 0.1057km2，开采矿种：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

规模：30 万 t/a，开采标高：1068.50～920m，采矿许可证有效期：2020 年 4月

21日至 2025年 4月 21日（已到期）。

2020年办理了采矿证延续及变更手续时，于 2019年 11月委托腾冲县金山

地矿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了《云南省芒市户勒采石场普通建筑石料用

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9 年）》《云南省芒市户勒普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和《芒市遮放户勒采石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并通过专家评审且取得相关备案文件。

根据上期《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2020年）》，矿山前期已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宏州分行芒市团结分理处签订土地复垦费用监管

协议，开设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53001737137059000005），进行土地复垦费

用预存，截至 2025年 6月，土地复垦费用账户余额为 68.00万元，已足额预存

前 4期土地复垦费用，矿山未进行过支取。

据野外实地调查，矿山现状对部分工程进行了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主

要内容为：于露天采场北部平台内种植喜树、甘蔗草，成活率和生长状况良好；

排土场底部修建混凝土挡土墙，高约 9m，中部平台内种植香蕉树，现状生长情

况一般，投资额度约为 210万，均为矿业权人自筹，未对所存基金或保证金进行

支取。

为响应国家相关政策，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全面

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云政办发﹝2024﹞44号），“现

有采石（砂）场最小开采规模提高到 50万吨/年”，本矿山于 2025年 1月 16日

经备案取得云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号 [项目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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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1-533103-04-01-546989，主要建设内容：对采石场生产区，道路，堆料区，

弃土场，生活办公区、采矿设备等配套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使砂石料年生产规模

达到 80万 t（见附件 5）。2025年 1月特委托云南增股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编

制《芒市遮放镇户勒采石场 80万 t/a露天采矿工程初步设计》及《芒市遮放镇户

勒采石场 80万 t/a露天采矿工程安全设施设计》。且上期《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2020年）》适用年限为 5年（2020年 11月—2025年 10月），已

有方案适用期限即将到期。

为扩大矿山开采规模，延续矿山采矿许可证及矿山生产相关手续，根据《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44号）、《土地复垦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592号）、《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

复垦方案编制审查有关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修复〔2023〕321号）等法规、

政策文件要求，采矿权人委托文山蔚鑫地矿工程勘察有限公司重新编制《芒市遮

放户勒采石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二、编制目的

为贯彻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实施

办法》等法律法规，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

护”“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经济可行、合理利用”“谁损毁、谁复垦”

的原则，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通过编制本《方案》，一是将

矿山企业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目标、任务、措施和计划等落到实处；

二是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土地复垦费用的预存等提供依据；三是使被损毁的土地恢复并达到最佳综合

效益的状态，努力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据《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2023年修订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是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和监测及土地

复垦的技术依据之一。本方案不代替相关工程勘察、治理设计、用地报批手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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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简介表

项

目

概

况

方案名称
芒市遮放户勒采石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重编）

采矿许可证 □新申请 持有 变更

矿山企业名称 芒市遮放户勒采石场（普通合伙）

法人代表 陈正朝 联系电话 13988228254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矿区面积 0.1057km2，开采标高 1068.5～920m

资源储量 — 生产能力 80.00万 t/a

采矿证号

（划定矿区范围）
C5331032008127130010727

评估区面

积
0.8947km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状

标准分幅图幅号
G47H180075

矿山剩余生产服务年限
4.50年（2025年 6月至 2029

年 12月）

方案适用

年限

7.50年（2025年 6
月—2032年 12月）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文山蔚鑫地矿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梁厚景

资质证书名称
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

勘察设计
资质等级 甲级

发证机关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编 号 530020241120050

联系人 张志香 电 话 15925576545

主要编制人员

姓名 职称 专业 签名

张志香 高级工程师 水工环地质/恢复治理

张 奇 助理工程师 水工环地质/土地复垦

张 彦 工程师 水工环地质

王素芬 助理工程师 预 算

姜仕萍 工程师 土地复垦

徐显瑜 工程师 水工环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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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山

地

质

环

境

影

响

地质

环境

影响

评估

级别

评估区

重要程度

重要区 □较重要区

□一般区

一级 □二级 □三级地质

环境条件
复杂 □较复杂 □简单

生产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现状

分析

与预

测

矿山地质

灾害现状

分析与预

测

矿山现状地质灾害有 2处不稳定斜坡，发育程度属弱发育，现状

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小～中等，预测地质灾害主要有边坡失稳、滑坡、

崩塌等，危害程度及危险性中等～大；据《初步设计》（2025年），设

计矿山后期采用露天开采，预测地质灾害主要有边坡失稳、滑坡、崩

塌、泥石流等，危害程度及危险性中等～大，以大为主，局部为小。

矿区含水

层破坏现

状分析与

预测

芒市遮放户勒采石场评估区位于南木冷河上游左岸斜坡部位，属

水文地质单元的补给—径流区。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现状形成

的露天采场标高为 1068.46～939.79m，相对高差 128.67m。矿山开采

过程中未揭露地下水，不存在抽排地下水情况，矿山开采的矿石也不

会分解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地下水，不影响矿区周边村庄的生产生活用

水情况，现状开采活动未造成地下水疏排、地表水漏失，对地下含水

层破坏较轻，未对区域地下水造成污染、水位下降等破坏，矿山含水

层破坏现状评估为较轻。矿山开采标高均高于当地侵蚀基准面，露天

采场可以自流排水，大气降水补给碳酸盐岩类岩溶水后沿边坡风化界

面渗出，不存在矿坑涌水，露天开采对整个含水层的影响较轻。

矿区地形

地貌景观

（地质遗

迹、人文

景观）破

坏现状分

析与预测

矿山自建矿至今已有 9年多的开采历史，现已形成一个较大露天

采场，占据矿区大部分面积，并于矿区西部、东部、东南部形成 7个
不规则平台，台阶高 5～16m不等，局部达 39m，坡度 30～58°，局

部达 65°。其中，最高点位于矿区东南部山脊部位，标高 1068.46m，

最低点位于已有露天采场底部平台，标高 939.79m，区内最大相对高

差 128.67m。露天采场对地形地貌景观改变大，影响严重。随着矿山

开采的深入，采场终了后将形成一个最大长约 320m，最大宽约 350m，

最大采深 130m，面积为 10.7937hm2的露天采场，采场出口位于北部。

露天采空区的形成使得浅部岩土体被挖除，采区内植被也被破坏殆

尽，地表水土流失也将加剧，对露采区原生地形地貌景观改变大。评

估区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预测评估为严重。

矿区水土

环境污染

现状分析

与预测

本矿山为延续矿山，至今已有 9多年的开采历史，已形成一个已

有露天采场，排土场、弃渣堆内弃土、弃渣的堆排，其他各辅助设施、

矿山道路等的建设，现状已造成土地资源破坏面积共计 13.8322hm2。

对地表土壤的剥离，造成土壤圈的不连续缺失。水土环境污染现状分

析为较轻。根据矿山开采现状及《初步设计》（2025年），矿山露天开

采将继续造成土地资源破坏面积约 16.1817hm2。随着矿山开采的深

入，将对拟开采地段地表土壤进行剥离，致使新鲜基岩裸露于地表，

造成土壤圈的不连续缺失，对土壤资源的破坏严重。矿山在后期开采

过程中，生活废水经污水收集池沉淀后回用，施工废水经沉淀后用于

洒水防尘，不外排，对地表水影响较小；由于矿区的施工期较短，所

在地区的雨季一般为 5～10月，而项目施工集中在旱季，因此，施工

场地基本不会有大量的场地雨污水产生，对地表水影响不大；且本矿

山开采矿种不会分解有毒有害物质，综合分析，矿山开采对水土环境

污染预测评估为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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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及重

要设施影

响评估

根据实地调查及访问，矿区内无居民点分布，矿区西侧约 410m
处为户勒村，0.90km处为芒市户勒矿区普通建筑材料用白云岩矿，其

余区域无较重要交通要道，只有农村道路通过，矿山开采活动对其造

成的影响较轻。

矿区北侧 150m处为居民养殖场，地处矿山以北地势平缓部位，

现已建设运营多年，矿山前期开采未对其造成直接经济影响，根据《初

步设计》（2025年）设计，后期仍需对矿山进行开采，且该场地矿山

处于爆破警戒线范围内，遭受爆破飞石危害的可能性中等，危害及危

险性中等。

矿

山

地

质

环

境

影

响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

综合评估

评估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评估划分为影响严重区（ⅰ区）、

（Ⅱ区）和较轻区（ⅲ区）三个区。

影响严重区（ⅰ）：位于评估区中部，主要包括露天采场、不稳

定斜坡 BW01、不稳定斜坡 BW02、排土场、弃渣堆、加工区及临时

堆料场、已有生活办公区、过磅房、变电室、设计矿山道路及其影响

范围等。面积 0.1808km2，占评估区面积的 20.21%。

影响较严重区（Ⅱ）：位于评估区北侧，主要包括居民养殖场、

部分农村道路及其影响范围等。面积 0.0420km2，占评估区面积的

4.69%。

影响较轻区（ⅲ）：ⅰ区、Ⅱ区以外可能影响到的评估区范围。

面积 0.6719km2，占评估区面积的 75.10％。

矿山现状地质灾害集中于矿业活动强烈区域，采矿工程及矿山辅

助工程主要布置在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ⅰ区），占评估区面积

的 20.21%，可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治理（各区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参见

本方案第五章矿山地质环境防治工程），对地形地貌景观和土地资源

造成的影响和破坏，可通过以植被恢复为主的生物防治措施予以减

轻，总体防治难度中等～大，根据矿山建设适宜性分级的标准，矿山

总体建设适宜性为适宜性差。

矿

区

土

地

损

毁

预

测

与

评

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与

时序

芒市遮放户勒采石场对土地的损毁方式主要为挖损、压占。预测

损毁土地时序为：矿山历史开采期→矿山基建期及露天开采期→复垦

期。因此土地损毁时间自基建工程建设时开始至矿山闭矿。

已损毁各类土地现

状

芒市遮放户勒采石场已损毁土地主要包括：已有露天采场、排土

场、弃渣堆、加工区及临时堆料场、已有生活办公区、过磅房、变电

室、已有矿山道路 8个单元，已损毁土地面积共计 13.8322hm2，其中

旱地 0.0525hm2、果园 0.0837hm2、乔木林地 1.3126hm2、其他草地

0.5223hm2、采矿用地 11.4054hm2、农村道路 0.4557hm2。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

评估

芒市遮放户勒采石场拟损毁土地主要包括：设计露天采场、露天

采场外围截（排）水沟、排土场、新建矿山道路共 4个预测单元，拟

损毁土地面积共计 2.3495hm2（已扣除重叠部分），其中乔木林地

0.9383hm2、其他草地 1.4112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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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

区土

地利

用现

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0.0525 0.0525 — —

园地 果园 0.0837 0.0837 — —

林地 乔木林地 2.2509 1.3126 0.9383 —

草地 其他草地 1.9335 0.5223 1.4112 —

工矿仓储用地 采矿用地 11.4054 11.4054 — —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4557 0.4557 — —

合计 16.1817 13.8322 2.3495 —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型

面积（公顷）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损毁

挖损 11.1361 8.7866 2.3495

压占 5.0456 5.0456 —

小计 16.1817 13.8322 2.3495

合计 16.1817 13.8322 2.3495

土地

复垦

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旱地 — 1.9798

林地 乔木林地 — 8.9904

草地 其他草地 — 3.9480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 0.3247

其他土地 裸岩石砾地 — 0.3412

合计 — 15.5841

占用 0.5976

土地复垦率

复垦土地面积 比例（%）

14.9182 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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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重点
防治区

治理对象 工程措施 工程项目 单位 工程量

不稳定斜坡

BW02
警示工程 警示牌 块 1

设计露天采

场

清理工程

危岩体清理 m3 3000
清理土石方调运（运距 0～

1.0km）
m3 3000

排水沟

土方开挖 m3 772.80

M7.5浆砌块石 m3 518.70
M10砂浆抹面 m2 1302.00

外围拦挡
铁丝网 m 2600

水泥桩 棵 650
警示工程 警示牌 块 1

一般
防治区

监测点 个 2

警示工程 警示牌 块 3

投资估
算

芒市遮放户勒采石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估算经费为 75.51万元，其中工程措施及

植物措施费用 40.89万元，临时施工措施费用 0.82万元，独立费用 14.05万元，基本

预备费 1.67万元，地质环境监测费 18.08万元。

矿山
地质
环境
治理
保护
工作
部署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阶段实施计划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可规划为以下 2个阶段：近期治理期（2025年 6月—

2029年 12月）和闭坑治理期（2029年 12月—2032年 12月），具体工作部署如下：

（1）近期治理期为 4.50年（2025年 6月—2029年 12月）

按《初步设计》（2025年）的采矿工艺进行规范合理的开采；按《初步设计》（2025

年）设计，对新建矿山道路进行修建，并做好截排水工程；对设计剥离表土区域进行表

土剥离，堆存于排土场内；对现状地质灾害（不稳定斜坡 BW02）进行治理；对已有露

天采场危岩体进行清理，对南侧边坡坡顶弃渣进行清理；于设计露天采场外围及底部修

建排水沟；外围设置拦挡措施；做好各监测点的监测工作，及时收集整理好监测数据并

保存，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开展监测和预警预报；坚持先设计后施工、边开采

边治理的原则开展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作。本阶段总投资费用 61.52万元。

（2）闭坑治理期为 3年（2029年 12月—2032年 12月）

做好监测和预警预报；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检查验收准备，2032年

12月底完成检查验收。本阶段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费用 13.99万元。

2、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阶近期年度工作安排

各年度土地工作计划安排如下：

第 1年（2025年 6月—2026年 6月）：按《初步设计》（2025年）的采矿工艺进

行规范合理的开采；按《初步设计》（2025年）设计，对新建矿山道路进行修建，并做

好截排水工程；对设计剥离表土区域进行表土剥离，堆存于排土场内；对现状地质灾害

（不稳定斜坡 BW01、BW02）进行治理；对已有露天采场危岩体进行清理，对南侧边坡

坡顶弃渣进行清理；于设计露天采场外围修建排水沟；外围设置拦挡措施；做好各监测

点的监测工作，及时收集整理好监测数据并保存，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开展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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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和预警预报；坚持先设计后施工、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开展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作。

本年度总投资费用 46.00万元。

第 2年（2026年 6月—2027年 6月）：矿山露天开采期，做好各监测点的监测工作，

及时收集整理好监测数据并保存，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开展监测和预警预报。

本年总投资费用 5.29万元。

第 3年（2027年 6月—2028年 6月）：矿山露天开采期，做好各监测点的监测工作，

及时收集整理好监测数据并保存，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开展监测和预警预报。

本年度总投资费用 4.85万元。

第 4年（2028年 6月—2029年 6月）：矿山露天开采期，做好各监测点的监测工作，

及时收集整理好监测数据并保存，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开展监测和预警预报。

本年度总投资费用 5.38万元。

第 5年（2029年 6月—2030年 6月）：为矿山露天开采期，做好各监测点的监测工

作，及时收集整理好监测数据并保存，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开展监测和预警预

报。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费用 5.67万元。

第 6年（2030年 6月—2031年 6月）：为矿山露天开采期，做好各监测点的监测工

作，及时收集整理好监测数据并保存，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开展监测和预警预

报。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费用 4.16万元。

第 7年（2031年 6月—2032年 12月）：做好监测和预警预报；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恢复治理的检查验收准备，2032年 12月底完成检查验收。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费用 4.16万元。

矿山
地质
环境
治理
费用
预存

本次重编方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估算总投资为 75.51万元，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

南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云

财规〔2019〕4号），并结合《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2023

年修订稿）等相关文件规定，确定本矿山生产建设周期在三年以上，可以分期预存地质

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第一次预存费用不得低于当年投资额度（即第一年度预存额为：46.00

万元）。余额在生产建设活动结束前一年存储完毕（即 2028年 12月底）。根据矿山生产

年限，本次修订方案计划继续预存 4期，每期预存资金＝本方案修订动态总投资/计划继

续预存期，具体资金预存如下：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预存计划表

阶段 分期 基金费用预存时间
年基金余额
（万元）

阶段基金预
存额（万元）

近期治理期
（方案适用年

限）

第 1期 方案公示期满后 1个月内 46.00

75.51
第 2期 2026年 12月 31日前 9.84
第 3期 2027年 12月 31日前 9.84
第 4期 2028年 12月 31日前 9.83

中远期治理期
及闭坑治理期

第 5～7
期

— — —

合计 75.51 7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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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
工作
计划

1、矿山土地复垦阶段实施计划

根据本项目特点，本方案拟将土地复垦工作安排共分为 2个阶段实施：

第 1阶段（2025年 6—～2029年 12月）：矿山正常开采期，本阶段的复垦任务是：

按照主体设计工程做好各相关单元截（排）水沟及边坡防护等措施；对已有露天采场、

弃渣堆后期不再开采区域进行复垦；对设计露天采场拟损毁区域进行表土剥离，并运至

排土场进行堆存，并做好保存措施；对设计露天采场 1050m～960m终了平台及帮坡进行

复垦及管护；动态监测。本阶段复垦面积 3.4545hm2，复垦工程施工费 45.67万元，静态

投资 75.87万元，动态投资 82.20元。

第 2阶段（2029年 12月—2032年 12月）：预计 2029年 12月底矿山开采全部结束

后转入全面复垦及监测管护期，直至复垦工程验收。本阶段的复垦任务是：动态监测；

对第 1阶段已复垦的工程进行管护；对矿山进行全面复垦及管护，主要包括设计露天采

场中的 945m、930m、920m终了底部平台、排土场、加工区及临时堆料场、已有生活办

公区、过磅房、变电室、已有矿山道路。确认复垦区建立的生态系统基本稳定后，有了

一定的自适应能力，本次土地复垦工作才能结束。本阶段复垦面积 11.4637hm2，复垦工

程施工费 89.53万元，静态投资 119.71万元，动态投资 156.91万元。

2、矿山土地复垦近期年度工作安排

各年度土地工作计划安排如下：

第 1年（2025年 6月—2026年 6月）：矿山正常开采期，本阶段的复垦任务是：按

照主体设计工程做好各相关单元截（排）水沟及边坡防护等措施；对已有露天采场、弃

渣堆后期不再开采区域进行复垦；对设计露天采场拟损毁区域进行表土剥离，并运至排

土场进行堆存，并做好保存措施；动态监测。本阶段复垦面积 0.6914hm2，复垦工程施工

费 12.94万元，静态投资 26.55万元，动态投资 26.55万元。

第 2年（2026年 6月—2027年 6月）：矿山正常开采期，本年度的复垦任务是：动

态监测；对第 1年复垦单元进行监测管护；对设计露天采场 1050m～990m终了平台及边

坡进行复垦及管护。本年度复垦面积 1.2522hm2，工程施工费 15.20万元，静态投资 25.21

万元，动态投资 26.98万元。

第 3年（2027年 6月—2028年 6月）：矿山正常开采期，本年度的复垦任务是：动

态监测；对第 1、2年复垦单元进行监测管护；对设计露天采场 975m终了平台及帮坡进

行复垦及管护。本年度复垦面积 0.6129hm2，工程施工费 7.84万元，静态投资 10.66万元，

动态投资 12.20万元。

第 4年（2028年 6月—2029年 12月）：矿山正常开采期，本年度的复垦任务是：

动态监测；对第 1、2、3年复垦单元进行监测管护；对设计露天采场 960m终了平台及

帮坡进行复垦及管护。本年度复垦面积 0.8981hm2，工程施工费 9.69万元，静态投资 13.45

万元，动态投资 16.48万元。

第 5年（2029年 12月—2030年 12月）：矿山全面复垦期，本年度的复垦任务是：

动态监测；对 2、3、4 年复垦单元进行监测管护；对矿山进行全面复垦及管护，主要包

括设计露天采场中的 945m、930m、920m终了底部平台、排土场、加工区及临时堆料场、

已有生活办公区、过磅房、变电室、已有矿山道路。本年度复垦面积 11.4637hm2，工程

施工费 89.53万元，静态投资 99.00万元，动态投资 129.7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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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年（2030年 12月—2031年 12月）：本年度的复垦任务是：动态监测；对 3、

4、5年复垦单元进行监测管护，静态投资 10.35万元，动态投资 13.56万元。

第 7年（2031年 12月—2032年 12月）：本年度的复垦任务是：动态监测；对 5年

复垦单元进行监测管护，静态投资 10.36万元，动态投资 13.57万元。

复垦
工作
保障
措施
和费
用预
存

保障

措施

组织保障：成立土地复垦实施管理机构，并设专人负责本项目土地复垦工作，

明确土地复垦方案实施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技术保障：定期培训技术人员、咨询相关专家、开展科学试验、引进先进技

术，以及对土地损毁情况进行评价。

资金保障：按照土地复垦方案提取相应的复垦费用，专项用于损毁土地的复

垦，严禁占用和挪用。同时，应有相应的费用保障措施，督促土地复垦义务人按

照土地复垦方案安排、管理、使用复垦费用。资金使用时，严格按照本复垦方案

的工程安排，分阶段、分步骤有序进行。

费用

使用

和预

存计

划

矿业权人与芒市自然资源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宏州分行芒市团

结分理处签订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开设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

（53001737137059000005），进行土地复垦费用预存，截至 2025年 5月，土地复

垦费用账户余额为 68.00万元，已足额预存前 4期土地复垦费用，矿山未进行过

支取。本次重编方案矿山土地复垦部分静态总投资为 195.57 万元，动态投资为

239.11万元，矿山生产建设周期在三年以上，可以分期预存土地复垦费用，第一

期预存费用不得少于土地复垦估算费用（静态）总金额的 20%（39.11万元），且

需满足第一年工作计划投资额度（26.55万元）。余额在生产建设活动结束前一年

存储完毕（即 2028年 12月底）。根据矿山生产年限，本次修订方案计划继续预

存 4 期，每期预存资金＝（本方案修订动态总投资－原方案已预存资金）/计划

继续预存期，具体资金预存如下：

土地复垦费用预存计划表

分期 预存截止日期

年度复垦费

用预存额

（万元）

阶段复垦费

用预存额

（万元）

第 1期

2014年 8.00

239.11

2023年 20.00

2025年 40.00

方案公示期满后 1个月内 42.78

小计 110.78
第 2期 2026年 12月 31日前 42.78

第 3期 2027年 12月 31日前 42.78

第 4期 2028年 12月 31日前 42.77

合计 239.11 2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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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
费用
估算

费用
构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135.20

2 设备费 —

3 其他费用 27.53

4 监测与管护费 21.77

(1) 复垦监测费 16.67

(2) 管护费 5.10

5 预备费 54.61

(1) 基本预备费 11.07

(2) 价差预备费 43.54

(3) 风险费 —

6
静态总投资 195.57

静态亩均投资 0.8740万元/亩

7
动态总投资 239.11

动态亩均投资 1.0685万元/亩

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评估区重要程度为重要区，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矿山生产

建设规模级别为大型，确定本次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为一级，矿山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级别确定为一级。评估范围面积 0.8947km2。

（2）根据《初步设计》（2025年），设计采用露天开采。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

程度如下：

1）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

采场矿层（体）位于地下水以上，采场汇水面积小，与区域含水层、地表水联

系不密切，采矿活动不易对地下水含水层造成影响和破坏；采场边坡残坡积层、基

岩全～强风化层厚度 0.5～5m，局部地带可达 8m。岩石较破碎，边坡稳定性中等～

较差；矿区岩土工程地质条件复杂；评估区内褶皱构造及断裂构造均不发育，构造

简单，区域地质构造复杂，总体评估区地质构造复杂程度为复杂；评估区内现状地

质灾害弱发育，不良地质作用主要为岩体风化和岩溶作用；评估区位于南木冷河上

游左岸斜坡部位，以排土场下方农村道路为界，道路东侧为矿区所在地，地形坡度

一般 25～30°，局部大于 35°，道路以西地势较为平坦，地形坡度一般 5～15°，

多为水田及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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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实施细则》附录 C之规定表

C.2，露天开采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

（3）区内现状地质灾害有 2处不稳定斜坡，发育程度属弱发育，现状危害程度

及危险性小～中等。矿山前期开采、道路修筑、辅助工程设施的建设等，对含水层

的影响和破坏轻微，该区含水层破坏现状评估为轻微。经过前期开采活动，矿山目

前形成了 1个露天采场，对地形地貌景观改变大，影响严重；排土场、加工区及临

时堆料场、已有生活办公区、已有矿山道路等，对地形地貌景观改变较大，影响较

严重。该区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现状评估为严重。矿山开采矿种不会分解有毒

有害物质，对水土环境影响轻微，暂未开展水土环境的监测工作。

（4）矿山设计采用露天开采，矿业活动加剧不稳定斜坡 BW01失稳的可能性大，

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大；加剧不稳定斜坡 BW02失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及危险性

中等；

设计露天采场在开采过程中及终了后上部强风化层引发滑坡、崩塌灾害的可能

性中等～大，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大；深部岩体引发滑坡、崩塌灾害的可能性中等，

危害及危险性中等；终了后各帮坡全～强风化层引发滑坡、崩塌灾害的可能性中等，

危害及危险性中等；下伏基岩引发滑坡、崩塌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大，危害及危险

性大；弃渣堆后期引发小型堆渣边坡滑坡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小；设计

矿山道路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小；

露天采场遭受已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中等，危害程度及危险性中等～大，

遭受后缘挖方边坡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大。

露天开采对各含水层均有所破坏，露天采场占地面积小，开采规模不大，且矿

山开采矿体不会分解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地下水，故矿山开采将会对地下含水层造成

的影响和破坏轻微。

随着矿山开采的深入，露天采场将不断扩大，向深部造成二次损毁，新建矿山

道路的建设都将继续不同程度地扰动地面，压占并破坏地表植被，扰动地表土壤，

改变现状地形条件和破坏地貌及生态景观。该区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预测评估

为严重。

预测矿业活动对水土环境污染轻微。企业在未来生产过程中需定期开展毒害浸

出试验，工程建设期以及运营期需布设地表水、地下水、土壤观测点，加强对地表

水、地下水、土壤的跟踪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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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将评估区划分为危险性大区（Ⅰ区）、危险性中

等区（Ⅱ1区、Ⅱ2区）、危险性小区（Ⅲ区）三个级别四个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

合评估划分为影响严重区（ⅰ区）、影响较严重区（Ⅱ区）和较轻区（ⅲ区）三个级

别三个区。矿山现状地质灾害集中于矿业活动强烈区域，采矿工程及矿山辅助工程

主要布置在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ⅰ区），占评估区面积的 20.21%，可采取一定

的措施进行治理，对地形地貌景观和土地资源造成的影响和破坏，可通过以植被恢

复为主的生物防治措施予以减轻，总体防治难度中等～大，根据矿山建设适宜性分

级的标准，矿山总体建设适宜性为适宜性差。

（6）根据《初步设计》（2025年），矿山基建期 10个月，生产期 3.70年，故矿

山剩余生产服务年限为 4.50年，即 2025年 6月开始至 2029年 12月结束，矿山开采

结束后 3.0年内完成地质环境治理、土地复垦及监测管护（第 1年进行全面复垦，并

对地质环境问题进行全面治理、对剩余复垦单元进行全面复垦并进行监测管护，第

2～3年对地质环境进行全面监测、对复垦工程进行全面监测管护），故本方案编制年

限为 7.5年（2025年 6月开始至 2032年 12月结束）。

（7）本矿山为延续矿山，已损毁土地主要包括：已有露天采场、排土场、弃渣

堆、加工区及临时堆料场、已有生活办公区、过磅房、变电室、已有矿山道路 8个

单元，已损毁土地面积共计 13.8322hm2，其中旱地 0.0525hm2、果园 0.0837hm2、乔

木林地 1.3126hm2、其他草地 0.5223hm2、采矿用地 11.4054hm2、农村道路 0.4557hm2。

拟损毁土地主要包括：设计露天采场、露天采场外围截（排）水沟、排土场、新建

矿山道路共 4个预测单元，拟损毁土地面积共计 2.3495hm2（已扣除重叠部分），其

中乔木林地 0.9383hm2、其他草地 1.4112hm2。

（8）芒市遮放户勒采石场总损毁土地面积共 16.5160hm2（已扣除重叠部分），

损毁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工矿仓储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一

级地类）六类，其中旱地 0.0525hm2、果园 0.0837hm2、乔木林地 2.2359hm2、其他草

地 1.8763hm2、采矿用地 11.8119hm2、农村道路 0.4557hm2。

（9）根据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分区

划分为重点防治区（A区）、次重点防治区（B区）和一般防治区（C区）三级三个

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措施主要为：对现有地质灾害采取设置警示牌；对已有露天

采场危岩体进行清理，于露天采场外围修建排水沟，外围拉设铁丝栅栏，并设置警

示牌；布设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点 26个，监测内容包括地质环境问题、防治工程、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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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工程等。

（10）芒市遮放户勒采石场已损毁土地面积 13.8322hm2，拟损毁土地面积

2.3495hm2，复垦区面积 16.1817hm2，芒市遮放户勒采石场未涉及占用永久性建设用

地，最终确定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与复垦区面积一致，为 16.1817hm2。矿山生产结束

后，复垦责任范围中《初步设计》（2025年）的设计露天采场、排土场平台内侧、设

计矿山道路内侧排水沟，设计将其作为水工建筑用地进行保留，不纳入复垦土地范

围，面积 0.4329hm2；为防止大气降水对采场造成冲刷，将本方案设计的露天采场外

围截（排）水沟、道路排水沟作为水工建筑用地进行保留，不纳入复垦土地范围，

面积 0.1647hm2；为保留农村道路连通性，本方案设计保留部分矿山道路及 944m至

920m运输道路作为农村道路使用，面积 0.3247hm2；以上保留面积共计 0.9223hm2。

已有露天采场局部高陡边坡难以实施植被措施，规划将其作为裸岩石砾地自然修复，

面积 0.3412hm2。故本项目土地复垦面积为 14.9182hm2，土地复垦率 92.19%。土地

复垦工程措施主要为：清理工程、土壤剥覆工程、生物化学工程、林草恢复工程、

拦挡工程、监测管护工程。

（11）芒市遮放户勒采石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估算经费为 75.51万元，其中工程

措施及植物措施费用 40.89万元，临时施工措施费用 0.82万元，独立费用 14.05万元，

基本预备费 1.67万元，地质环境监测费 18.08万元，本次重编第 1期预存费用为 46.00

万元，余额在生产建设活动结束前一年存储完毕。

（12）芒市遮放户勒采石场土地复垦部分工程施工费为 135.20万元，其他费用

27.53万元，监测与管护费 21.77万元，预备费 54.61万元，静态总投资为 195.57万

元，价差预备费 43.54万元，动态投资为 239.11万元，复垦面积为 14.9182hm2，单

位面积静态投资为 0.8740万元/亩，单位面积动态投资为 1.0685万元/亩。矿业权人

与芒市自然资源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宏州分行芒市团结分理处签订土

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开设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53001737137059000005），进行

土地复垦费用预存，截至 2025年 6月，土地复垦费用账户余额为 68.00万元，已足

额预存前 4期土地复垦费用，矿山未进行过支取，差额补交本次修订第 1期预存费

用为 42.78万元，余额在生产建设活动结束前一年存储完毕。

二、建议

（1）矿山应严格遵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后续开采工作严格按《初步

设计》（2025年）进行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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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据矿山开采设计组织生产，约束自身行为，尽力减小扰动破坏，保护地

质环境，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矿山生产建设过程中，对占用、破坏的乔木

林地林木应尽量移栽，减少对林木的破坏。

（3）建议业主在方案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和土地

复垦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相关管理措施要落实到位，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实

施，在雨季加强现场管理，做好经常性的监测工作和临时设施，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及时预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

及时、足额预存土地复垦费用。

（5）矿山在开采过程中应做好拦挡及截排水工程，控制损毁范围，避免造成更

大范围的土地损毁；露天开采应坚持“边开采、边复垦”的方式，以减少土地损毁。

（6）加强对土地资源、地形地貌景观、植被的监测；加强水土流失、土壤质量、

水质污染的监测。

（7）矿区林、草地一旦遭到破坏，恢复缓慢、困难，水土流失一经启动，很难

遏制，所以在建设及开采运营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经济建设与自然

生态和谐发展。

（8）矿山企业应规范和管理好排土场的堆放，避免土、石、渣进入沟谷，为泥

石流的形成提供物源。

（9）据《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2023年修订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是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和监测及土地复

垦的技术依据之一。本方案不代替相关工程勘察、治理设计、用地报批手续等。建

议矿山委托具有相应资质单位，及时进行有关工程（如谷坊坝、拦渣坝、挡土墙等）

的勘察、设计及施工。

（10）矿区北侧居民养殖场、已有生活办公区距离矿界 150～277m，处于爆破

警戒线内，建议重新选址，将养殖场及生活办公区搬迁至爆破警戒范围外。

（11）矿山东部采场为顺层坡（岩层倾向与坡向一致），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应

建议矿山注意加强巡查、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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